
近年来， 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日新月
异， 但也不可避免地为网络犯罪制造了空
间， 给著作权保护带来新问题。 许多针对著
作权的犯罪行为逐渐从线下转为线上， 更新
快、 开放性高、 隐蔽性强的互联网成为著作
权犯罪新的“集散地”， 知识产权司法的重
心从传统著作权犯罪逐渐向网络环境下的著
作权犯罪倾斜。

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如何认定、
著作权犯罪证明方法如何应用……著作权刑
事保护面临诸多新的课题。

犯罪认定与取证中的难点

与传统著作权犯罪的区别
李邦硕： “以营利为目

的” 是侵犯著作权犯罪中主

观构成要件的重要内容， 也

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之

一。 在网络环境中认定“以

营利为目的” 要进行实质判

断。 实践中， 利用网络侵犯

著作权可分为直接营利和间

接营利两种模式。 直接营利

即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直接

向用户收取费用， 间接营利

是通过作品使用费以外名目

获取经济利益。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网

络侵犯著作权案件中往往会

出现虚假制造传播量、 点击

量等情况， 认定具体情节时

要关注被告人辩解， 对于存

在合理辩解且无法查明的数

量， 要遵从存疑有利于被告

人的原则予以剔除。

李进： 对网络环境下侵

犯著作权犯罪的情节考量，

我认为应着重审查以下

几方面：

首先， 对于

侵犯信息网络

传 播 权 情 形 ，

一是着重审

查认定营利

方式， 并确

定非法经营

数额。 二是

注意认定犯

罪嫌疑人通

过信息网络

传播的侵权

作品数量、

点击数、 注

册 会 员 数

等， 重点审

查后台数据

的完整性、 真实性。

其次， 对于犯罪嫌疑人

故意避开或破坏保护技术措

施的认定， 一要审查技术措

施必须是为保护著作权而设

置； 二要审查犯罪嫌疑人主

观存在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故

意； 三要审查犯罪嫌疑人避

开或破坏技术措施后对著作

权人造成的损害， 具体可通

过审查后台数据确定传播数

量、 点击数量等； 四要审查

犯罪嫌疑人的获利情况。

最后， 对于犯罪数额的

计算， 应注意区分侵权网站

正常业务收入与侵权行为不

法获利，合理计算犯罪数额。

戴丽： 网络环境下侵犯

著作权犯罪有一个鲜明的特

点， 即作品数量众多且权利

人分散。 基于这一特点， 我

们在实践中探索出了抽样证

明法。 比如对于“未经著作

权人许可” 的认定， 常采用

“刑事推定+抽样取证＋无反

证” 的证明方法。 行为人从

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需要

取得相关许可证， 如果没有

许可证， 则可证实网站的非

法性， 由此推定行为人的复

制发行、 出版行为系非法。

而通过抽样核实行为人未获

著作权人授权许可， 且无法

提出反证， 则可以形成证据

链的闭环。

再比如对作品同一性的

认定， 在涉案作品众多的情

况下，也需要采用抽样法。 可

以通过比例抽样、 倍数抽样

等方法，在进行抽样时，需要

秉持样本选取的科学性、全

面性，避免倾向性的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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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菊萍 ： 网络技术的

发展给不同种类的作品提

供了全新的存储空间和传

播渠道， 但同时， 网络环

境的虚拟性、 交互性、 非

物质性等特征， 决定了网

络环境下的作品在内涵和

外延上与传统作品有所不

同。

戴丽：对于网络环境下

的侵犯著作权犯罪与传统

著作权犯罪的区别， 一方

面， 从行为本质上来看，是

侵犯著作权专有权利的不

同。 网络环境下涉及侵

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情

况较多， 传统著作权犯

罪则更倾向于对复制权、发行

权的侵犯。 当然，随着数字作

品的出现与不断发展，被侵犯

的专有权利在个案中相互交

织，在数字作品具有物理载体

的情况下，依然可能会侵犯复

制权和发行权。

另一方面，从行为特点上

来看，网络环境下往往是对作

品数字化形式的侵权，作品数

字化带来阅读观赏便利的同

时，也导致侵权更加方便。

而在行为模式方面，则呈

现低成本、多元化、技术性强

的特点，不断出现爬虫、解析、

转码等方法， 作案隐蔽性强，

侦查难度提高，行为人常

以技术中立进行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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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著作权犯罪的新特点

李进： 网络环境下， 侵犯著作权

犯罪的形态更加复杂多样， 呈现隐蔽

性强、 传播迅速等特点。

第一， 影视作品、 软件成为著作权

犯罪多发领域。 影视作品依然是侵犯著

作权案件中最为常见的犯罪对象， 主要

包括服务器侵权模式和深度链接侵权模

式。 前者运营成本较高， 更多呈现公司

化经营； 后者则仅需破解链接技术即能

实现侵权作品传播， 更多呈现单人作案

形态， 该类案件中， 设置深度链接的网

站多为盗版网站， 对分散的盗版资源有

聚拢和规模传播效应， 行为人通常在网

站发布赌博、 色情广告， 对著作权保

护、 网络秩序等具有较强破坏性。

另外， 软件领域侵犯著作权案件

数量与日俱增。 被侵权软件不仅包括

游戏软件， 还有 OA 软件、 工程软

件、 教辅软件等诸多商业软件。

第二， 犯罪手法复杂多变， 犯罪

关键技术通过“外包” 辅助实现。 部

分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中， 被告人从

电商平台购买搭建网站的教程和模板，

甚至将破解正版视频网站防护措施“外包”

给专门技术人员， 轻易完成整个网站的建

立与经营。

第三， 破坏技术措施、 侵犯音频著作

权等新类型案件出现。 行为人通过技术手

段破坏网站经营者设立的保护措施而直接

盗链影视剧的， 应认定为入罪考量要件。

而通过研发解析软件， 为他人开设

盗版网站、 盗链影视剧提供技术支

持的， 亦应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相

应的刑事责任。

第四， 出现以比特币等电子货

币进行犯罪资金支付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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